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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员 会 文 件
广商院团字〔2017〕21 号

关于开展 2017 年学院“共青团员先锋岗（队）”
创建活动的通知

各系团总支，院级学生组织：

共青团员先锋岗（队）是各级团组织命名的以共青团员为主

体的先进青年集体，以“学习理论走在前、立足岗位干在前、急

难险重冲在前”为基本标准，突出政治性和先进性要求，突出发

挥对广大团员青年的示范引领作用，是全国广大团员青年理论学

习的表率、岗位建功的标杆、担当奉献的楷模，对全社会具有价

值引领的重要作用。根据《共青团中央关于在全团集中开展“学

习总书记讲话 做合格共青团员”教育实践的通知》（中青发〔2017〕

6 号）和《关于开展 2017 年区直机关“共青团员先锋岗（队）”创

建活动的通知》（桂直团工发〔2017〕13 号）文件要求，学院团委

决定，在全院开展“共青团员先锋岗（队）”（以下简称“团员先

锋岗（队）”）创建工作。现将 2017 年创建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活动时间

2017 年 6 月至 9 月。今后每两年进行新一轮创建、命名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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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创建标准

（一）学习理论走在前。认真学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，

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

新战略，政治立场坚定，“四个意识”牢固，成为向党中央看齐、

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的表率。

（二）立足岗位干在前。学习成绩优异，工作业绩突出，模

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成为所在系、学生组织团员青年学

习的标杆。

（三）急难险重冲在前。在团体活动和组织建设中不畏艰难、

顽强拼搏、勇创一流，能够为所在集体利益挺身而出，成为团员

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的楷模。

（四）有创建举措。制定创建计划，建立学习制度，主动亮

身份、亮标准，开展承诺践诺。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，

在互联网上传播正能量。

（五）有广泛影响。在本系、学生组织中具有突出代表性和

典型示范性，取得社会公认的业绩，对广大团员青年具有重要示

范带动作用。团队成员中无违法违纪违规情况。

（六）有稳定岗位或团队。团员先锋岗是指具有稳定社会功能

的工作平台，如所、班、组、处、科等；团员先锋队是指根据一定

目标任务组成的相对稳定的团队，如理论学习社团、志愿服务社团、

创新创业团队、班级等。团队人数一般在3人以上、100人以下。

（七）团员占主体。团员先锋队中的团员（含保留团籍的党员

和在团内担任职务者）占申报集体人员总数的 70%以上；团员先锋

岗中的团员（含保留团籍的党员和在团内担任职务者）占申报岗位

人员总数的50%以上。团员要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。团员先锋岗（队）

负责人中至少有一人年龄不超过35岁（1981年 9月以后出生）。

三、创建和命名

团员先锋岗（队）创建、命名采取全面开展、同步创建、分

级命名、总量控制、动态调整的方式进行。2017 年创建活动与“一

学一做”教育实践同步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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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全面开展。各级团组织和院系学生组织要充分动员，

通过组织推荐、团队自荐、青年举荐等方式，全面梳理本团组织

和学生组织以团员为主体的先进青年集体，并开展创建工作。每

个系团总支推荐本系团员先锋岗（队）不超过 2 个，学院团委推

荐院级学生组织团员先锋岗（队）不超过 2 个。推荐前均须进行

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，并报同级党组织批准。学院团员先锋

岗（队）认定总体数量不超过 3 个，且须按照标准开展不少于 3

个月的创建工作。

（二）同步创建。各级团组织和院系学生组织的团员先锋岗

（队）的认定与全国、自治区、区直机关级团员先锋岗（队）创

建同步进行。由学院团委、各系团总支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基

础上，请团员青年参与评议，提出 1 个全国、自治区、区直机关

级团员先锋岗（队）创建名单。

（三）动态调整。学院团员先锋岗（队）总体数量一经确定，

保持相对稳定。但可根据创建单位实际情况跨各级团组织和院系

学生组织调整名额，使团员先锋岗（队）始终保持高水准，成为

引领广大团员紧跟党走在时代前列的楷模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。各级团组织和院系学生组织要

高度重视团员先锋岗（队）创建和命名工作，将其作为加强团员

队伍先进性建设、增强共青团组织凝聚力的重大举措，切实加强

对活动的领导和组织协调。要充分调动各级团组织、团员青年的

参与热情，把团员青年的参与度作为评价活动的重要标准。要做

好与全团“一学一做”教育实践及其他团内重点工作的统筹。

（二）创新方式，强化宣传。积极借助团属新媒体渠道，扩

大宣传覆盖面。要对“团员先锋岗（队）”及创建集体事迹和活动

开展情况进行持续宣传报道，营造浓厚氛围。要广泛运用微博、

微信等新媒体开展宣传，使团员先锋岗（队）创建和命名过程成

为加强团员队伍先进性建设、教育引导团员青年的过程。要及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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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活动进展情况，特别是把具有推广意义的经验做法和示范引领

作用的先进典型报学院团委。

（三）严格标准，确保质量。各级团组织要对拟申报的“区

直机关共青团员先锋岗（队）”的集体进行全面了解和严格把关，

征求创建集体所在各级团组织团员青年、党组织及有关方面的意

见，并在学院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。要指导创建集体认

真填写申报表，按要求撰写事迹材料（2000 字以内），于 2017 年

7 月 10 日前将申报表（一式 2 份，附件 3）、申报名单汇总表加盖

公章（附件 4）、公示证明材料原件（附电子版）报学院团委，电

子版报至蒙晓旺同志的 OA 邮箱。

学院团委将于7月中旬对2017年学院“共青团员先锋岗（队）”

进行命名。

未尽事宜请联系学院团委，联系人：蒙晓旺，联系电话：

0771-6758232。

附件：1．2017 年学院“共青团员先锋岗（队）”申报表

2．2017 年学院“共青团员先锋岗（队）”申报名单汇

总表

共青团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
2017 年 6 月 26 日

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7 年 6 月 2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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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17 年学院“共青团员先锋岗（队）”申报表

岗位（集体）

全 称
所属类别

地 址 邮 编

联 系 人 联系电话

基
本
情
况

现有团员人数
保留团籍的党员和在团内

担任职务的人员数量

岗位（集体）

人 数

岗位（集体）

组建时间

（年、月）

团员成为注册

志愿者数量

负责人中 35 周岁以下

人员姓名和身份证号

姓名 身份证号

近
三
年
获
得
院
级
及
以
上
荣
誉
情
况



- 6 -

主
要
工
作
成
效
、
创
建
工
作
主
要
情
况
及
效
果

（2000 字以内，可另附页）

系

党

总

支

意

见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学

院

团

委

意

见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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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17 年学院“共青团员先锋岗（队）”申报名单汇总表

（各系团总支盖章）： 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序号 申报岗位（集体）名称 备注

请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前报学院团委


